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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股份公司的法律形式及资本组成

在德国，股份公司的领导机构由股东大会，监事会

和董事会组成。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，

由它选举或罢免监事会成员，监事会负责选举或罢免

董事会成员。股份公司的日常运作由董事会负责，但要

受到监事会的控制，必要时要得到监事会的批准，对于

一些涉及股东利益的大事如分配红利或增加资本等则

由股东大会决定。

股份公司的资本分为注册资本和其它资本，注册

资本指的是公司成立时章程规定的资本额，也称为名

义资本，它是通过发行股票或股权证筹集的。根据德国

股份公司法规定，股份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是 10 万马

克，发行股票时最小面值为 50 马克。任何人在取得公

司股票时最少要支付股票发行价格（面值+溢价）的四

分之一，未付部分以“未付注册资本”的方式列在资产

负债表的借方，作为对注册资本的调整。注册资本在资

产负债表中要单独列出，只有通过修改公司章程才能

改变注册资本，除此之外的任何活动如盈利或亏损都

不能变动注册资本。

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属于公司自有资本的其它

资本包括资本公积、利润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

亏损。资本公积是指由股东支付的，按公司法不属于注

册资本的那部分资本。资本公积主要来源于以下三种

途径：①股票发行时超过面值部分的溢价收入。②可转

换债券转换为普通股票时，超过股票面值部分。③发行

股票认购证取得的收入。利润公积是公司从以前会计

年度盈利中提取建立的公积，它又分为法定利润公积

和其它利润公积。未分配利润或未弥补亏损是指当年

或以前会计年度产生的留待以后会计年度处理的利润

或亏损。

股份公司自有资本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表现形式如

下：

自有资本：

一、注册资本

二、资本公积

三、利润公积

1.法定利润公积

2.其它利润公积

或

六、决算利润/决算亏损——本年利润部分使用后的资产

负债表

二、股份公司利润确定和分配方法及程序

在说明股份公司利润确定和分配方法之前，首先

要弄清两个基本概念：一是本年利润或亏损；二是可分

配利润或需弥补亏损。

本年利润或亏损反映的是过去一个会计年度公司

的经营成果，它等于收入和费用的差。而可分配利润或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
需弥补 亏损是在本年利润或亏损的基础上，加上上年

的未分配利润和公积转入部分，减去上年的未弥补亏

损和转入公积部分后的利润或亏损额，用公式表示如

下：

这个数额也就是股份公司最后提交股东大会决定分配

的利润或需弥补的亏损额，它和公司的年度利润或亏

损是不一致的。可分配利润或亏损的确定过程也称为

决算编制过程，可分配利润或亏损也称为决算利润或

亏损。

根据德国法律规定，年终决算报告由董事会负责

编制，但要经过监事会审查通过，最后提交给股东大

会。其程序可用下图表示：

经过确认后的决算利润，由股东大会决定其使用

方案，一部分利润将用于分配红利，一部分作为公积金

进入利润公积，剩余部分则作为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

个会计年度。如果决算结果是亏损，则直接作为未弥补

亏损转入 下个会计年度。

三、公积的提取和使用

利润公积的提取途径有两种：一是在编制决算报

告过程中，由董事会和监事会决定提取的利润公积；二

是由股东大会在决定决算利润的分配方案时提取的利

润公积。在第一种情况下，法定利润公积的提取一般是

年度利润（减去上年度结转的未弥补亏损）的 5% ，直至

法定利润公积和资本公积之和达到注册资本的 10%
（或章程规定的更高的比例）。其它利润公积的提取不

允许超过年度利润（减去上年结转的未弥补亏损和提

取的法定利润公积）的 50% ，如果章程规定可以提取更

高的比例，并且其它利润公积没有达到注册资本的

50% ，可以按章程规定的更高比例提取。在第二种情况

下，股东大会有权决定提取任何比例的利润作为利润

公积，对此不存在任何限制。

关于资本公积和法定利润公积的使用在德国有明

确的法律规定。只要资本公积和法定利润公积不超过

注册资本的 10%或章程规定的更高比例，这部分公积

只能用于弥补通过使用上年结转利润和本年利润以及

其它利润公积后仍不能弥补的亏损。如果资本公积和

法定利润公积超过注册资本的 10% ，超出部分可以用

来弥补年度亏损（用上年结转利润弥补后的部分），或

弥补上年结转未弥补亏损（用年度利润弥补后的部

分），也可以经过批准用于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。

关于其它利润公积的使用不存在任何法律规定，

它们可以被用来弥补亏损、分配红利或增加注册资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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